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系專任教師徵聘辦法 

96年 5月 3日 95 學年第 9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年 4月 23 日財金字第 1095200086 號簽核備 

113 年 2月 21 日 112 學年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年 2月 29 日財金字第 1135200061 號簽核備 

 

第一條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系（以下簡稱本系）專任教師徵聘辦法係根據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徵聘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依據本辦法成立「財務金融系教師徵聘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委員至少五人，由副教授以上(含)之教師擔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含副教授以上之教師有五人以上（含）者，由本系所有副教授以

上教師組成，並由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若本系副教授以上之教

師不足五人，以其所屬院教評會審議之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如

併同院長之委員人數仍不足五人時，則由院長另外擇聘符合本系專業學術

領域之校內外副教授以上教師組成。審查徵聘教師時應遵守低階不得高審

原則，具相當職級教師不足時得委請召集人邀請校內外相關領域教師擔任。 

第四條 本系徵聘教師前須先由本委員會議決公開徵聘程序，得包括刊登廣告、面

談、公開演講、試教等過程。 

第五條 本系在徵聘教師前，須將本委員會各委員與召集人名單以及擬進行之徵聘

程序，逐級送校長核備後方得開始進行徵聘作業，作業過程不符合本辦法

規定者不予聘任。 

第六條 徵聘人選由本委員會議決，並送本系、院級及校級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逐

級審議通過聘任之。 

第七條 本委員會委員與應徵人有下列關係之一者，應予以迴避： 

一、學位論文指導師生。 

二、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三、同一論文指導教授。 

四、近三年有學術合作關係，其近三年以案件初次審查當月往前推算三年。 

五、曾在同一學校同一系所或單位服務。 

六、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前項第五款，如應徵者現(曾)服務於擬聘任單位，則該單位所屬教師得擔

任本委員會之委員，惟所佔比例應低於委員總人數之二分之一。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均依本校專任教師徵聘辦法、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逐級送校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系專任教師徵聘辦法 修正對照表 

113 年 2月 21 日 113 學年度第 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系專任教

師徵聘辦法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系教師徵

聘辦法 

 

一、依校辦法

名稱修訂。 

第一條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財務金融

系（以下簡稱本系）專任教師

徵聘辦法係根據國立虎尾科

技大學專任教師徵聘辦法訂

定之。 

第一條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財務金融

系（以下簡稱本系）教師徵聘

辦法係根據國立虎尾科技大

學教師徵聘辦法訂定之。 
 

一、依校辦法

修訂。 

第三條 本委員會含副教授以上之教

師有五人以上（含）者，由本

系 所 有 副 教 授 以 上 教 師 組

成，並由單位主管為當然委

員兼召集人；若本系副教授

以上之教師不足五人，以其

所屬院教評會審議之學院院

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如

併同院長之委員人數仍不足

五人時，則由院長另外擇聘

符合本系專業學術領域之校

內外副教授以上教師組成。

審查徵聘教師時應遵守低階

不得高審原則，具相當職級

教師不足時得委請召集人邀

請 校 內 外 相 關 領 域 教 師 擔

任。 

第三條 由本系所屬學院院長為當然

委員兼召集人，由召集人聘

請系內、外或校外副教授以

上若干人為委員，如召集人

缺席，得由委員互推一人為

召集人。 

 

一、依校辦法

修訂。 

 第七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數之同意。 

一、廢止第七

條。 



第七條 本委員會委員與應徵人有下

列關係之一者，應予以迴避： 

一、學位論文指導師生。 

二、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

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者。 

三、同一論文指導教授。 

四、近三年有學術合作關係，

其近三年以案件初次審查

當月往前推算三年。 

五、曾在同一學校同一系所或

單位服務。 

六、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前項第五款，如應徵者現(曾)

服務於擬聘任單位，則該單

位所屬教師得擔任本委員會

之委員，惟所佔比例應低於

委員總人數之二分之一。 

 
一、依校辦法

增訂。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均依本校專

任教師徵聘辦法、本校教師

聘任暨升等辦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一、依校辦法

增訂。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

後，逐級送校長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

後，逐級送校長核備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一、條次修

改。 

 


